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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首轮问询函 

回复报告的修订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赛克赛斯”或“发行人”）

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信永中和”、“申报会计师”）作为赛克赛斯的申报会计师，现拟对前次提交的

首轮问询回复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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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原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原审核问询函问题回复的修改、补充 宋体（不加粗、斜体） 

 

在本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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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的说明 

1、发行人销售模式分为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其中经销模式下包括核心经

销商和一般经销商，直销模式包括配送商和终端医院。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

认为配送商亦非直接向终端医院进行销售。因而发行人对业务模式分类进行相应

的调整，将通过配送商向终端医院销售归为经销模式。调整后，将会对首轮问询

回复中涉及前述模式分类的内容进行全面修改，相应的，招股说明书也进行了同

步修订。 

2、对一轮回复中的数据进行复核，对存在统计遗漏的数据进行修改如下：

因核心经销商西安宁赛于报告期末注销，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遗漏统计，为保证首

轮问询函回复的完整性，对一轮回复中涉及核心经销商进销存及库龄数据的题

16 进行修改。 

3、对一轮回复中的数据进行复核，对存在计算错误的数据进行修改如下：

2020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存在统计错误，在第一轮回复意见中信用期

内应收账款 7,877.72 万元、逾期应收账款 1,552.36 万元、逾期 1 年内 1,055.77

万元、逾期 1-2 年 298.15 万元、逾期 2 年以上 198.44 万元、逾期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金额 296.26 万元，经核查，信用期内应收账款 7,000.99 万元、逾期应收账

款 2,429.09 万元、逾期 1 年内 1,891.46 万元、逾期 1-2 年 306.44 万元、逾期 2

年以上 231.19 万元、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 819.83 万元，因此对一轮回复

中涉及数据的问题 19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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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8.关于核心经销商 

根据招股说明书，2017年 至 2019年，发行人经销收入金额分别为 16,451.81

万元、18,652.04万元和19,492.42万元，占比分别为46.14%、52.04%和  51.84%。 

…… 

请发行人说明：（1）经销商管理体制及其报告期变化情况，如何适应行业监

管政策变化；（2）报告期核心经销商及其下级经销商、一般经销商的数量、销售

区域等对应关系，报告期内经销商的增减变动情况、相应经销收入的增减变动情

况；……（4）报告期核心经销商收入金额及其占经销收入的比例；…… 

回复： 

【发行人说明】 

问题（1）经销商管理体制及其报告期变化情况，如何适应行业监管政策变

化 

一、经销商管理体制 

报告期内，根据业务模式及定位的不同，发行人经销商客户分为核心经销商、

一般经销商和配送商。发行人经销商的管理体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心经销商管理情况 

核心经销商是指公司按照销售区域划分，根据销售能力、医疗背景、信用情

况、资产规模等方面选取该区域能力强、资信好、业务覆盖面广的经销客户，负

责该区域的产品销售，是公司经销网络的核心力量。 

1、开发和遴选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主要为公司前员工。除前述核心经销商销售区

域外，公司通过行业活动和业务拜访的方式开发经销商资源，并遵照诚实守信、

互利共赢、实力优先和服从管理等原则进行经销商遴选。 

公司要求经销商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对经销商销售规模、

资金规模、市场资源、诚信记录、合规情况等进行综合考核。公司与通过上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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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核的合格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2、日常管理 

对于核心经销商，发行人主要依据相关经销商管理制度及通过与核心经销商

签订经销框架协议的方式进行管理，并要求核心经销商对其下游经销商依据公司

的相关要求进行管理。 

（1）日常销售跟踪 

公司制定周期性客户回访计划，针对性协调并改善与经销商的业务合作情况。

除销售人员日常与经销商进行业务沟通外，一般销售人员每月底对经销商销售情

况、库存情况及市场竞争情况进行统计；市场部员工每季度对经销商进行拜访，

了解经营策略、市场竞争、当地监管政策变化以及下游经销商情况。 

（2）技术指导 

报告期内，发行人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课程，在产品优势、产品使用、新

产品性能、行业政策变化等方面对核心经销商进行技术指导。 

（3）合规行为约束 

核心经销商必须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企业形象和信誉，依法诚

信经营，并需将公司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资质、法人身

份证件、开票信息、固定的经营地址，联系人员信息及联系方式）等资料交由公

司备案。发行人通过定期回访或定期检索相关网站核查相关证书等方式了解核心

经销商合规经营情况。 

（4）授信及回款管理 

发行人核心经销商账期一般为不超过 3 个月，如遇特殊情况，需总经理签字

审批适当延长账期。发行人销售部人员定期汇总经销商订单履行情况，及时更新

客户信用记录，并进行回款管理。销售人员每月根据财务部提供的应收账明细表

与经销商进行核对，对于逾期款项，公司催收货款。 

3、定价机制 

公司主要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市场竞争、市场承受度、竞品价格、招标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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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进行产品定价。 

4、物流运输 

发行人根据经销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订货数量等实际情况选择代办托运

的运输方式，发行人承担货物运输费用。如经销商因特殊情况提出特别要求，指

定运输方式，运费的分担方式双方协商确定。 

5、退换货政策 

公司对发出产品原则上一律不予退货或换货，实际经营过程中，会出现因发

货物破损、短缺、错发等原因进行退货的情形。不存在过期产品退换货机制，发

行人产品品质稳定、质量较高，报告期内较少发生退换货情形。 

（二）一般经销商管理情况 

一般经销商是公司根据销售战略规划和销售区域市场特点，选取具有一定销

售能力的经销客户，重点开拓部分地区或者部分医院，是公司经销网络的补充。

通常情况下，一般经销商不会专门销售发行人产品且合作连续性不强，发行人对

一般经销商的经营资质、价格维护、合规经营、及时回款等方面进行管理。 

（三）配送商管理情况 

配送模式即通过终端医院指定配送企业与发行人进行业务合作，配送商工作

重点是负责公司产品的物流配送、货款结算和相关产品售后服务。通常情况下，

发行人要求配送商具备良好的经营规模、办公条件、设备及人员，有固定的营业

场所；具备一定的区域产品配送能力，良好的资信能力和商业信誉，能对被授权

医疗机构进行完全自主配送。发行人对配送商的经营资质、终端医院授权委托书、

合规证明等方面进行管理。 

二、报告期内经销商管理体制的变化 

发行人已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经销商管理体系，尤其对核心经销商在日

常销售跟踪、技术培训、合规经营、授信回款、产品定价、物流运输及退换货等

方面进行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商管理体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如何适应行业监管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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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政策环境处于不断变化、持续规范的过程中，

国家各项有关优化医疗器械耗材流通体系、调整医疗器械耗材价格的政策密集出

台，医保支付改革、“两票制”、“带量采购”以及各省市区招投标等政策将对

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发行人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植介入生物材料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两票制”、“带量采购”等政策对发行人产生一定影响，对发

行人的具体影响及应对措施如下： 

（一）两票制对发行人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1、政策现状及影响 

“两票制”是指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

次发票。“两票制”实施以后，流通环节有效减少，建立价格追溯机制，达到逐

步降低医药价格的医改政策目标。根据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推行高值医用耗材购

销“两票制”，医疗器械的两票制将在各省份陆续推开。 

截至目前，“两票制”主要在药品流通领域推广，与医疗器械相关“两票制”

政策实施区域相对较少，目前以省份为单位执行“两票制”区域包括陕西、福建、

安徽、甘肃、青海、宁夏等地部分地区，覆盖范围较小。 

2、政策实施对于发行人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覆盖全国 31 省份，销售范围较广，发行人主要于 2018

年受到相关省份“两票制”影响。鉴于“两票制”主要影响经销模式下的配送模

式及直销模式，为便于理解对两者进行合并分析，“两票制”影响的具体范围及

经销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省份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非配送经销模

式 

配送及直销 

模式 

非配送经销 

模式 

配送及直销 

模式 

福建 99.59 663.42 80.77 1,123.07 

陕西 66.27 832.84 135.34 1,961.79 

安徽 26.88 635.92 393.34 1,523.42 

甘肃 8.62 35.84 36.63 37.50 

青海 6.44 145.32 53.51 2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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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4.70 - 13.60 - 

小计 212.5 2,313.34 713.19 4,871.50 

非配送经销收入/配

送及直销收入 
3,509.60 6,714.83 19,492.42 18,110.43 

占各自销售模式营业

收入比例 
6.05% 34.45% 3.66% 26.90% 

省份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非配送经销模

式 

配送及直销 

模式 

非配送经销 

模式 

配送及直销 

模式 

福建 107.63 596.13 62.99 1,086.51 

陕西 311.61 1,144.43 357.73 1,096.78 

安徽 402.99 680.72 220.92 119.12 

甘肃 26.12 - 11.84 38.15 

青海 39.59 189.92 1.92 98.12 

宁夏 20.58 8.73 7.07 - 

小计 908.52 2,619.93 662.47 2,438.67 

非配送经销收入/配

送及直销收入 
18,652.04 17,192.42 16,451.81 19,204.11 

占各自销售模式营业

收入比例 
4.87% 15.24% 4.03% 12.70%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上述省份的非配送经销商销售金额相对较小，占营业收

入比例在 7%以下。上述省份自 2018 年大范围推行“两票制”政策后，非配送经

销销售金额有所下降，由于发行人加强市场推广力度，配送及直销销售金额取得

较快增长。因此，“两票制”的实施对发行人销售模式存在一定影响，但对发行

人经营业绩影响相对有限。 

3、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企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优化客户结构，大力发展直销客户，

直接面向医院、医疗机构等终端客户。若“两票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企

业将继续加强市场推广力度，由专业的客户服务商提供推广服务及终端服务，同

时发行人赛必妥产品已经开始试点以适应“两票制”政策的变化。另外，公司将

推动经销商转型，经销商本身也具有动力向专业化、平台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主动整合下游经销商资源，直接开拓终端客户。 

（二）带量采购对发行人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1、政策现状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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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量采购是指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明确采购数

量，企业需针对具体的数量报价。目前，福建、江苏、安徽等省份率先开展药品

及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的试点工作。据公开信息显示，人工晶体、冠脉球囊是省级

项目开展频次最高的医用耗材，输液器、留置针是地市项目开展频次最高的医用

耗材。由于医疗器械相对于药品而言，具有产品种类与规格较多、产品组分与性

能差异较大等特点，短期内大范围实施“带量采购”难度较大。 

2、政策实施对于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目前止血防粘连材料类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带量采购”，发行人相关产

品未被列入带量采购的产品目录，对发行人影响有限。若未来带量采购政策大范

围开展，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影响及应对措施具体分析如下： 

（1）目前，公司赛脑宁、赛络宁、伊维尔等未来主推产品国内竞争产品相

对较少，进入带量采购目录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2）按照“带量采购”的相关原则，公司主要产品若进入“带量采购”的

范围，产品终端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产品价格降低有望将部分小

型手术和低收入患者纳入潜在客户范围，且监管部门和医院以“带量”的方式确

保公司的销量，因此产品销量将会上升，公司通过“以价换量”的方式降低或抵

消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影响； 

（3）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执行，通过统一谈判的方式获取订单，公司

学术推广力度需求下降，销售费用将会同步下降，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积极作用； 

（4）公司持续开展自主研发，公司在研项目和募投项目储备多为技术创新

性产品，且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未来新产品进入带量采购的可能性较

小，新产品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综上，带量采购的实施对公司的业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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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报告期核心经销商及其下级经销商、一般经销商的数量、销售区

域等对应关系，报告期内经销商的增减变动情况、相应经销收入的增减变动情

况 

一、报告期内核心经销商及其下游主要经销商数量、一般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及其下游经销商和一般经销商的数量较多，覆盖

全国主要销售市场，拥有较为强大的销售网络。其中核心经销商数量较为稳定，

且其下游经销商主要以二级经销商为主，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类型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核心经销商及其下

游主要经销商 

核心经销商 19 20 22 20 

下游二级经销商 407 672 639 637 

下游三级经销商 11 7 5 8 

一般经销商数量 380 626 749 759 

合  计 817 1,325 1,415 1,424 

二、报告期内核心经销商及其下级经销商、一般经销商的销售区域对应关

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及其下级经销商、一般经销商的销售区域主要

以华东、华北和华中为主，与发行人经销收入分地域销售情况基本匹配，具体情

况如下： 

类型 

2020年1-6月 2019年 

核心经销

商
注

 

一般经

销商 

占核心及一般

经销商经销收

入比例 

核心 

经销商 

一般 

经销商 

占核心及一般

经销商经销收

入比例 

华东 83 140 26.63% 132 200 38.18% 

华北 26 76 11.64% 58 110 7.09% 

西北 0 39 4.37% 1 54 1.85% 

华南 22 0 5.35% 50 8 15.20% 

西南 57 52 8.73% 84 66 7.94% 

华中 216 32 35.48% 328 116 24.27% 

东北 33 41 7.79% 46 72 5.48% 

合  计 437 380 100.00% 699 626 100.00% 

类型 

2018年 2017年 

核心经销

商 

一般经

销商 

占核心及一般

经销商经销收

入比例 

核心 

经销商 

一般 

经销商 

占核心及一般

经销商经销收

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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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156 225 35.71% 169 212 33.58% 

华北 37 101 5.27% 30 132 7.72% 

西北 36 46 3.35% 46 30 3.17% 

华南 47 13 11.00% 42 12 10.61% 

西南 57 85 10.00% 41 116 10.63% 

华中 304 204 28.90% 313 179 30.40% 

东北 29 75 5.77% 24 78 3.89% 

合  计 666 749 100.00% 665 759 100.00% 

注：上表中核心经销商数量包含其主要下游经销商数量 

三、报告期内经销商的增减变动情况、相应经销收入的变动情况 

（一）核心经销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的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公司经销销售收入 8,847.52 33,824.16 31,240.81 27,362.17 

当年核心经销商家数 19 20 22 20 

核心经销商当年销售金额 1,650.97 12,287.98 10,400.53 8,068.28 

当年新增核心经销商家数 - - 2 - 

当年新增的核心经销商销售金额 - - 255.06 - 

当年新增的核心经销商销售金额占

经销收入比例 
- - 1.21% - 

当年退出的核心经销家数 1 2 0 - 

当年退出的核心经销商前一年度销

售金额 
0.12 62.80 - - 

当年退出的核心经销商前一年度销

售金额占前一年度经销收入比例 
0.0003% 0.20% - - 

注 1：退出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 

注 2：新增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发生购销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数量较为稳定，核心经销商数量的变动主要系

公司定期对原有核心经销商体系进行考核管理，对核心经销商实行优胜劣汰，退

出核心经销商的销量相对较小，发行人核心经销商体系不断优化。 

（二）一般经销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一般经销商的增减变动情况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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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公司经销销售收入 8,847.52 33,824.16 31,240.81 27,362.17 

当年一般经销商家数 380 626 749 759 

一般经销商当年销售金额 1,858.62 7,204.43 8,383.52 8,383.52 

当年新增一般经销商家数 50 141 209 - 

当年新增的一般经销商销售

金额 
70.93 506.11 1,105.92 - 

当年新增的一般经销商销售

金额占经销收入比例 
0.80% 1.50% 3.54% - 

当年退出的一般经销家数 296 264 219 - 

当年退出的一般经销商前一

年度销售金额 
2,711.77 1,270.46 775.13 - 

当年退出的一般经销商前一

年度销售金额占前一年度经

销收入比例 

8.02% 4.07% 2.83% - 

注 1：退出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 

注 2：新增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发生购销业务。 

对于一般经销商，公司与其签订普通的销售合同或订单，一般经销商的销售

金额较低，不对经销事项作出约定，业务发生的连续性不强。报告期内，公司一

般经销商是否向公司采购以及采购的金额主要受其下游市场开拓情况以及与公

司合作意愿等因素影响；同时，公司为适应“两票制”政策的变化，部分产品在

部分区域试点推广直销模式，相应减少一般经销商的开拓。 

（三）配送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配送商的增减变动情况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公司经销销售收入 8,847.52 33,824.16 31,240.81 27,362.17 

当年配送商家数 203 263 218 180 

配送商当年销售金额 5,337.93 14,331.75 12,583.60 10,910.36 

当年新增配送商家数 43 118 97 - 

当年新增的配送商销售金额 600.25 3,449.87 1,951.12 - 

当年新增的配送商销售金额占经销

收入比例 
6.78% 10.20% 6.25% - 

当年退出的配送商家数 103 73 59 - 

当年退出的配送商前一年度销售金

额 
3,448.30 907.57 1,394.88 - 

当年退出的配送商前一年度销售金 10.19% 2.91% 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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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额占前一年度经销收入比例 

注 1：退出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 

注 2：新增的判断标准为上一年度未发生购销业务，本年度发生购销业务。 

2017-2019年配送商数量逐年增加，系“两票制”实施以后，流通环节有效

减少，与发行人产生购销业务往来的配送商数量逐年增加。2020 年 1-6 月配送

商数量较 2019 年有所下滑，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游医院手术排期延长，非

紧急手术被批量推迟，手术量大幅减少，相应与发行人发生业务往来的配送商数

量小幅缩窄。 

…… 

问题（4）报告期核心经销商收入金额及其占经销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核心经销商数量分别为 20 家、22 家、20 家和 19 家，

核心经销商负责所在区域的产品销售，是公司经销网络的核心力量。报告期内，

发行人核心经销商收入金额及其占经销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核心经销商收入 1,650.97 12,287.98 10,400.53 8,068.28 

经销收入 8,847.52 33,824.16 31,240.81 27,362.17 

核心经销商经销

收入比例 
18.66% 36.33% 33.29% 29.49% 

报告期内，核心经销商收入占经销收入比例分别为 29.49%、33.29%、36.33%

和 18.66%。2017 年至 2019 年核心经销商收入占经销收入比例有所提升，主要系

发行人对经销商实行优胜劣汰，淘汰或减少业务能力差的经销商，从而业务能力

较强的核心经销商销售占比不断提高。2020 年 1-6 月发行人核心经销商收入占下

滑，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游终端医院手术开展数量降低，核心经销商库存

销售需要一定时间，且为减少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相应减少向发行人采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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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经销商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亲属、员工或前员工或持股发

行人的，请进一步说明必要性、合理性、价格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

否让渡商业机会，对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等 

二、价格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 

（二）主要产品价格与市场价格比较情况 

1、赛必妥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昊海生科的医用几丁糖（防粘连用）产品与发

行人医用羧甲基壳聚糖手术防粘连液产品较为相似。2017 年-2019 年，发行人赛

必妥经销模式下销售价格分别为 106.06 元/支、116.24 元/支、109.91 元/支，鉴于

昊海生科经销模式未包含配送模式，为保持数据可比性，发行人将剔除配送模式

的经销模式销售价格与昊海生科对比如下： 

单位：元/支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昊海生科  96.44   98.01   105.18  

发行人  61.47   63.36   63.05  

价格差异  34.97   34.65   42.13  

注：昊海生科 2020 年半年报未披露相关数据，故未做比较，2019 年年报未披露分模式

价格，故采用 2019 年 1-6 月份数据。 

报告期内，受行业政策的影响，发行人赛必妥的经销价格（剔除配送模式）

与昊海生科的医用几丁糖（防粘连用）的经销价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总体来

看，昊海生科产品经销价格高于发行人，主要系产品规格相对较大，5ml 及以上

产品销量占比较高所致。具体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昊海生科 41.54% 29.88% 27.15% 

发行人 14.13% 11.56% 10.35% 

注 1：昊海生科 2019 年年报、2020 年半年报未披露相关数据，2019 年数据为 2019 年

1-6 月份数据 

注 2：昊海生科年报及招股书未披露分模式不同规格产品销量，此处统计均为两种模式

下不同产品规格销量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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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 16.关于收入 

16.1  

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销售商品具体收入确认政策，是在产品发出且经客

户签收后确认收入。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新收入准则对于公司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直销客户，说明产品签收方为配送商还是终端客户。 

回复： 

…… 

二、对于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直销客户，说明产品签收方为配送商还是终

端客户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之“六、

报告期内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七）收入”之“2、收入确认

具体政策”中补充披露如下： 

“ 

2、收入确认具体政策 

公司销售商品具体收入确认政策，是在产品发出且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 

经销模式下，货物签收方为一般经销商、核心经销商及配送商；直销模式中，

发行人直接面向终端医疗机构销售，医院签收视为产品控制权转移。 

” 

…… 

16.4 

请发行人说明：（1）两种销售模式下对应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制

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包括各报告期向公司采购金

额、已销售金额、各报告期末存货情况，进一步分类说明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

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采购的商品库龄情况，是否存在长久积压的

情形；（2）报告期各期两种销售模式下销往各类终端客户（其中医疗机构区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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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产品数量及占比情况。 

回复： 

【发行人说明】 

问题（1）两种销售模式下对应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

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包括各报告期向公司采购金额、已销

售金额、各报告期末存货情况，进一步分类说明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制的经

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采购的商品库龄情况，是否存在长久积压的情形； 

一、两种模式下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

商的终端销售情况 

（一）经销模式前十大客户终端销售情况 

发行人经销商模式下，报告期各期前十大客户终端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支 

年份 产品种类 

报告期向发

行人采购数

量 

报告期向

下游销售

数量 

报告期末

存货数量 

报告期向

终端销售

数量 

存货库龄

（月） 

2020 年 1-6

月 

赛必妥 105,530 149,909 24,852 145,793 0.99 

止血粉 32,140 57,367 12,327 56,581 1.29 

赛络宁 502 174 328 158 11.31 

赛脑宁 615 568 151 570 1.60 

伊维尔 900 639 301 625 2.83 

2019 年 

赛必妥 598,688 577,765 69,051 572,035 1.43 

止血粉 437,940 428,736 63,955 427,078 1.79 

赛脑宁 569 486 104 499 2.57 

伊维尔 537 687 40 577 0.70 

2018 年 

赛必妥 334,514 309,857 47,075 312,298 1.82 

止血粉 371,715 339,030 54,751 344,607 1.94 

赛脑宁 28 7 21 21 36.00 

伊维尔 495 344 190 450 6.63 

2017 年 

赛必妥 302,189 385,008 23,068 321,783 0.72 

止血粉 296,948 291,632 22,368 290,560 0.92 

伊维尔 661 622 39 613 0.75 

      

（二）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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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中存在前员工控制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经持有

其股权的情形，其他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

如下： 

单位：支 

年份 产品种类 
报告期向发行

人采购数量 

报告期向下

游销售数量 

报告期末

存货数量 

报告期向终

端销售数量 

存货库龄

（月） 

2020 年 1-6

月 

赛必妥 43,050 81,877 19,428 76,763 1.42 

止血粉 60,480 137,687 26,546 132,006 1.16 

赛脑宁 575 554 149 548 1.61 

伊维尔 1,500 1,173 468 928 2.39 

赛络宁 880 352 528 336 9.00 

2019 年 

赛必妥 378,110 364,630 58,255 371,102 1.92 

止血粉 676,930 663,874 103,753 660,017 1.88 

赛脑宁 340 215 128 213 7.14 

伊维尔 1,311 1,400 141 1,310 1.21 

赛络宁 - - - - - 

2018 年 

赛必妥  271,926   253,945   44,775  255,712 2.12 

止血粉  645,100   598,220   90,697  607,397 1.82 

赛脑宁 8 5 3 5 7.20 

伊维尔  780   619   230  610 4.46 

赛络宁 - - - - - 

2017 年 

赛必妥  280,969   351,199   26,794  343,483 0.92 

止血粉  485,284   482,117   43,817  453,895 1.09 

赛脑宁 - - - - - 

伊维尔 865 826 69 807 1.00 

赛络宁 - - - - - 

（三）前十大直销商对应的终端医院销售情况 

在直销模式下，发行人向终端医院销售产品。发行人向前十大终端医院销售

产品的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支 

年份 产品种类 
报告期向终端销售数

量 
存货库龄（月） 

2020 年 1-6 月 

赛必妥 11,707 - 

止血粉 3,330 - 

赛脑宁 - - 

伊维尔 - - 

赛络宁 - - 

2019 年 赛必妥 37,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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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产品种类 
报告期向终端销售数

量 
存货库龄（月） 

止血粉 6,790 - 

赛脑宁 - - 

伊维尔 - - 

赛络宁 - - 

2018 年 

赛必妥 39,771 - 

止血粉 16,195 - 

赛脑宁 - - 

伊维尔 - - 

赛络宁 - - 

2017 年 

赛必妥 57,688 - 

止血粉 13,783 - 

赛脑宁 - - 

伊维尔 - - 

赛络宁 - - 

注：发行人未取得终端医院的库存数据 

二、前十大客户、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采购的商

品库龄情况，是否存在长久积压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经销商会备有一定比例库存，一般经销商及配送商一

般根据医院采购量下达具体订单，同时为满足配送及时性要求，一般会备有较小

比例库存；终端医院根据使用量进行采购，库存量相对较少且数据较难取得。报

告期内，发行人前十大经销客户、前员工控制的经销商、公司曾经持股的经销商

采购的商品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月 

年份 产品种类 经销商前十大 核心经销商 

2020 年 1-6 月 

赛必妥 0.99 1.42 

止血粉 1.29 1.16 

赛脑宁 1.60 1.61 

伊维尔 2.83 2.39 

赛络宁 11.31 9.00 

2019 年 

赛必妥 1.43 1.92 

止血粉 1.79 1.88 

赛脑宁 2.57 7.14 

伊维尔 0.70 1.21 

赛络宁 - - 

2018 年 
赛必妥 1.82 2.12 

止血粉 1.9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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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产品种类 经销商前十大 核心经销商 

赛脑宁 36.00 7.20 

伊维尔 6.63 4.46 

赛络宁 - - 

2017 年 

赛必妥 0.72 0.92 

止血粉 0.92 1.09 

赛脑宁 - - 

伊维尔 0.75 1.00 

赛络宁 - -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体系库龄基本维持在 1-2 月销量左右，其中 2017 年

末库龄相对较小，主要系一方面由于经销商 2017 年第四季度销量较高，另一方

面当年春节时间较晚，部分经销商未于年末进行备货所致。报告期内，发行人经

销体系库龄处于合理区间，不存在长久积压的情形。 

 

问题（2）报告期各期两种销售模式下销往各类终端客户（其中医疗机构区

分各等级）的产品数量及占比情况。 

一、经销模式下销往终端医院情况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销往终端医院情况如下： 

单位：家、支 

产品名称 医院等级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赛必妥 
三甲医院 133 141,095 55.20% 200 442,169 54.06% 

非三甲医院 260 114,499 44.80% 429 375,726 45.94% 

止血粉 
三甲医院 216 132,019 74.57% 325 527,673 69.16% 

非三甲医院 134 45,026 25.43% 360 235,301 30.84% 

赛脑宁 
三甲医院 27 2,118 94.94% 21 1,051 81.47% 

非三甲医院 4 113 5.06% 3 239 18.53% 

伊维尔 
三甲医院 21 918 94.83% 19 1,330 94.26% 

非三甲医院 3 50 5.17% 4 81 5.74% 

赛络宁 
三甲医院 7 548 100.00% - - - 

非三甲医院 - - 0.00% - - - 

产品名称 医院等级 
2018 年 2017 年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赛必妥 
三甲医院 217 436,659 55.70% 282 522,296 55.62% 

非三甲医院 438 347,269 44.30% 558 416,799 44.38% 

止血粉 三甲医院 331 489,048 67.56% 235 324,369 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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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三甲医院 391 234,772 32.44% 278 163,716 33.54% 

赛脑宁 
三甲医院 1 5  - -  

非三甲医院 1 2  - -  

伊维尔 
三甲医院 6 610  8 767  

非三甲医院 - -  1 40  

赛络宁 
三甲医院 - -  - -  

非三甲医院 - -  - -  

注：上述统计范围覆盖报告期内经销收入 60%以上经销商 

二、直销模式下销往终端医院情况 

报告期内，直销模式下销往终端医院的情况如下： 

 单位：家、支 

产品名称 

 
医院等级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赛必妥 
三甲医院 13 9,503 34.35% 20 39,585 47.81% 

非三甲医院 34 18,165 65.65% 51 43,215 52.19% 

止血粉 
三甲医院 3 2,330 56.73% 8 9,860 68.62% 

非三甲医院 8 1,777 43.27% 13 4,508 31.38% 

赛脑宁 
三甲医院 3 34.8 96.27% 2 15 37.21% 

非三甲医院 1 1.35 3.73% 1 26 62.79% 

伊维尔 
三甲医院 -   20 39,585 47.81% 

非三甲医院    51 43,215 52.19% 

赛络宁 
三甲医院    8 9,860 68.62% 

非三甲医院    13 4,508 31.38% 

产品名称 医院等级 
2018 年 2017 年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家数 数量 数量占比 

赛必妥 
三甲医院  23   37,365  33.19% 36 78,024 37.94% 

非三甲医院  99   75,217  66.81% 163 127,623 62.06% 

止血粉 
三甲医院  17   21,827  80.65% 13 20,646 80.50% 

非三甲医院  22   5,236  19.35% 27 5,001 19.50% 

赛脑宁 
三甲医院    - - - 

非三甲医院    - - - 

伊维尔 
三甲医院    - - - 

非三甲医院    - - - 

赛络宁 
三甲医院    - - - 

非三甲医院    - - - 

 

【申报会计师核查】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进一步说明：（1）针对报告期内最终销售

实现情况是否进行核查以及核查方式、核查标准、核查比例、核查证据并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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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详细说明对两种销售模式下客户库存核查的具体情况及其最终销售情况； 

……  

回复： 

核查问题（1）针对报告期内最终销售实现情况是否进行核查以及核查方式、

核查标准、核查比例、核查证据并发表明确意见，详细说明对两种销售模式下客户库

存核查的具体情况及其最终销售情况； 

一、核查说明与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库存情况及最终销售情况进行了

详细核查，具体核查方式、核查标准、核查比例及核查证据如下： 

1、访谈公司管理层、销售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销售模式、产品用途及与

主要客户的合作情况，包括合作年限、定价方式、销售内容、结算方式、送货方

式等； 

2、通过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视频访谈，了解其采购周期、期末存货数量、

主要终端客户类型、最终销售去向情况等情况，通过视频查看其核心经销商与主

要一般经销商仓库或门店存货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向其销售数量及其对外销售情

况，判断是否存在期末压货的情况。报告期内，通过现场访谈、视频访谈方式核

查的客户向发行人采购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家 

类  型 项  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经销模式 

客户家数 90 88 95 80 

对当期销售模式

的覆盖比例 
71.11% 75.41% 74.02% 71.66% 

其中：非配送经

销模式 

客户家数 52 38 47 47 

对当销售模式的

覆盖比例 
73.32% 80.65% 73.25% 71.71% 

配送模式 

客户家数 38 50 48 33 

对当期销售模式

的覆盖比例 
69.65% 68.28% 75.16% 71.58% 

二、直销模式 

客户家数 8 22 33 32 

对当期销售模式

的覆盖比例 
51.13% 77.66% 68.58% 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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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客户家数 98 110 128 112 

对当期总收入的

覆盖比例 
68.42% 75.64% 73.32% 69.49% 

3、通过向核心经销商、主要一般经销商及主要配送商发送函证，取得上述

客户关于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产品的进销存数据，并要求其提供终端销售医院的

数量及等级情况，确认经销商采购的商品除少量期末库存外，均实现了终端销售。

上述客户的进销存情况如下： 

单位：支 

类型 项目 期初库存 当期采购 当期销售 期末库存 

核心经销

商 

2020 年 1-6

月 
162,277 106,485 221,643 47,119 

2019 年度 135,705 1,056,691 1,030,119 162,277 

2018 年度 70,680 917,814 852,789 135,705 

2017 年度 137,704 767,118 834,142 70,680 

一般经销

商 

2020 年 1-6

月 
36,580 108,510 129,890 15,200 

2019 年度 10,365 427,945 401,330 36,980 

2018 年度 24,862 339,435 347,277 17,020 

2017 年度 17,606 382,908 374,772 25,742 

配送商 

2020 年 1-6

月 
15,746 80,457 90,336 5,867 

2019 年度 22,694 309,038 315,986 15,746 

2018 年度 17,341 364,910 357,157 25,094 

2017 年度 26,077 370,957 379,693 17,341 

合  计 

2020 年 1-6

月 
214,603 295,452 441,869 68,186 

2019 年度 168,764 1,793,674 1,747,435 215,003 

2018 年度 112,883 1,622,159 1,557,223 177,819 

2017 年度 181,387 1,520,983 1,588,607 113,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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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问题（2）核查并详细说明对两种销售模式下客户的销售收入、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的函证的具体情况，包括各期函证选取的标准、发函率、回函率、回函金额

及占总额比例、各期未回函的金额及占比，对未回函客户列表汇总分析，说明相关替

代性测试是否有效，并对上述16.1-16.4事项及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发表核

查意见。 

一、两种销售模式下客户的销售收入、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的函证的具体

情况 

（一）函证标准 

申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内所有核心经销商，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 50 万元以上

一般经销商、配送商和终端用户，报告期各期新增客户前十名、应收账款余额前

十名客户及预收账款余额包含前十名客户执行函证程序。 

（二）发函率、回函率、回函金额及占总额比例 

1、经销模式下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发函金额 8,576.35 31,190.07 28,605.81 24,615.93 

发函比例（%） 96.93% 92.21% 91.57% 89.96% 

回函金额 8,246.88 30,503.84 27,114.14 22,852.02 

回函比例（%） 96.16% 97.80% 94.79% 92.83% 

 应收账款余额 

发函金额 6,001.07 6,384.24 7,784.47 7,147.13 

发函比例（%） 93.77% 95.68% 94.85% 93.75% 

回函金额 5,706.16 6,094.10 7,233.38 6,615.40 

回函比例（%） 95.09% 95.46% 92.92% 92.56% 

预收账款余额 

发函金额 402.62 240.58 666.56 150.15 

发函比例（%） 99.47% 91.24% 94.22% 76.43% 

回函金额 401.12 226.63 650.11 136.60 

回函比例（%） 99.63% 94.20% 97.53% 90.98% 

如上表统计所示，对报告期内的经销收入发函率在 90%左右，回函率在 90%

以上；对报告期内的经销模式应收账款发函率在 90%以上，回函率在 90%以上，

对经销模式预收账款的发函率在 75%以上，回函率在 90%以上。 

2、直销模式下函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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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发函金额 1,362.84 3,490.42 4,191.97 7,178.32 

发函比例（%） 98.98% 92.37% 91.06% 86.55% 

回函金额 1,295.50 3,400.00 3,975.73 6,420.77 

回函比例（%） 95.06% 97.41% 94.84% 89.45% 

应收账款余额 

发函金额 2,660.02 2,523.44 2,846.80 4,609.80 

发函比例（%） 87.79% 89.69% 88.01% 87.15% 

回函金额 2,384.84 2,438.10 2,798.45 4,135.83 

回函比例（%） 89.66% 96.62% 98.30% 89.72% 

预收账款余额 

发函金额 17.48 - 0.35 10.14 

发函比例（%） 100.00% - 100.00% 100.00% 

回函金额 - - 0.22 10.14 

回函比例（%） - - 63.14% 100.00% 

如上表统计所示，对报告期内的直销收入发函率在 85%以上，回函率平均在

90%左右；对报告期内的直销模式应收账款发函率在 85%以上，回函率在 90%左

右，对预收账款的发函率均为 100%。 

（三）对未回函客户列表汇总分析，说明相关替代性测试是否有效 

1、经销模式下未回函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发函家数 175 196 198 183 

未回函家数 8 13 19 20 

未回函金额 329.47 686.22 1,491.67 1,763.91 

未回函比例（%） 3.84% 2.20% 5.21% 7.17% 

应收账款余额 

发函家数 67 67 66 66 

未回函家数 8 4 7 10 

未回函金额 294.91 290.14 551.09 531.74 

未回函比例（%） 4.91% 4.54% 7.08% 7.44% 

预收账款余额 

发函家数 35 23 15 33 

未回函家数 1 1 1 5 

未回函金额 1.50 13.95 16.45 13.55 

未回函比例（%） 0.37% 5.80% 2.47% 9.02% 

2、直销模式下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发函家数 30 34 5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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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函家数 1 1 4 7 

未回函金额 67.34 90.41 216.25 757.55 

未回函比例（%） 4.94% 2.59% 5.16% 10.55% 

应收账款余额 

发函家数 37 35 47 50 

未回函家数 3 2 2 4 

未回函金额 275.18 85.34 48.34 473.96 

未回函比例（%） 10.34% 3.38% 1.70% 10.28% 

预收账款余额 

发函家数 3 - 2 2 

未回函家数 3 - 1 - 

未回函金额 17.48 - 0.13 - 

未回函比例（%） 100.00% - 36.86% - 

…… 

 

三、问题 17.关于成本与毛利率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较高，各

期占比均在 98%以上。主营业务成本金额分别为 3,058.62 万元、3,698.88 和

3,565.79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8.58%、10.32%和 9.48%，报告期内，

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91.42%、89.68%和 90.52%。 

请发行人说明：（1）请发行人按照不同销售模式补充分析毛利率分产品波动

情况；  

…… 

【发行人说明】 

回复： 

问题（1）请发行人按照不同销售模式补充分析毛利率分产品波动情况 

一、发行人不同销售模式分产品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均存在直销、经销两种销售模式，其中经销模式下

又可以分为一般经销商、核心经销商和配送商。发行人通过直销或经销所销售的

相同批次、相同规格的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存在差异。公司配送及直销模式下的产

品毛利率高于非配送经销模式下的产品毛利率，主要系非配送经销模式下，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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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需承担终端客户的开发和拓展，而配送及直销模式下发行人要承担更多的市场

推广费，因而发行人对于配送及直销模式下产品的销售平均价格相对较高。 

二、发行人不同销售模式分产品毛利率分析 

发行人毛利主要由赛必妥及瞬时构成，其分模式毛利率波动情况分析如下： 

（一）赛必妥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赛必妥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情况如下： 

模式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经销模式 89.43% 88.56% 87.39% 88.62% 

其中：核心经销商 77.41% 79.59% 74.63% 78.71% 

一般经销商 80.26% 79.10% 77.01% 81.11% 

配送商 95.52% 96.27% 96.03% 96.43% 

二、直销模式 96.34% 96.30% 95.48% 96.70% 

报告期内，不同销售模式下赛必妥毛利率一般呈现直销模式、配送模式、一

般经销模式和核心经销模式逐步递减的特点。其中 2018 年度配送模式毛利率高

于直销模式及 2019年度一般经销商毛利率低于核心经销商的原因如下： 

2018 年度，配送模式毛利率高于直销模式，主要系发行人赛必妥产品不同

规格产品成本差异较小，但销售价格差异较大，毛利率一般呈现规格越大毛利率

越高的特点。配送商赛必妥产品加权平均规格为 2.55ml（加权平均规格=Ʃ（各

规格产品本期销量比重*各规格大小），高于直销模式加权平均规格 2.37ml，因

而配送商销售单价及毛利率相应较高。 

2019 年度，一般经销商毛利率低于核心经销商，系单价较低的浙江地区 10ml

规格赛必妥产品销售占比提高所致。剔除该规格影响后，2019 年一般经销商毛

利率为 82.03%，核心经销商毛利率为 79.59%，具有合理性。 

（二）瞬时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瞬时产品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情况如下： 

模式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经销模式 93.50% 91.72% 91.18% 92.04% 

其中：核心经销

商 
88.61% 89.64% 88.78% 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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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般经销商 86.55% 89.54% 90.66% 91.32% 

配送商 97.51% 97.63% 97.59% 98.15% 

二、直销模式 98.06% 98.05% 96.75% 96.96% 

报告期内，不同销售模式下瞬时产品毛利率与赛必妥毛利率相似，一般呈现

直销模式、配送模式、一般经销模式和核心经销模式逐步递减的特点。 

其中 2017 年-2018 年配送模式毛利率高于直销模式，系配送模式采购瞬时加

权平均规格高于直销模式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g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配送模式 0.53 0.60 

直销模式 0.48 0.43 

注：加权平均规格=Ʃ（各规格产品本期销售比重*各规格大小） 

其中 2019 年核心经销模式毛利率高于一般经销模式，主要系 2g 规格瞬时产

品销售区域差异较大，其中一般经销模式 2g 规格瞬时主要在单价较低的河南地

区销售，核心经销模式主要在单价较高的广东、江苏和湖南地区销售所致。剔除

2g 规格产品后，核心经销模式毛利率仍高于一般经销模式，主要系规格差异所

致，具体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g 

项目 毛利率 平均规格 

核心经销模式 88.70% 0.54 

一般经销模式 87.72% 0.36 

其中 2020 年 1-6 月，一般经销模式毛利率大于核心经销模式毛利率系当年

一般经销商采购瞬时平均加权规格为 0.54g，低于核心经销商平均规格 0.61g 所

致。 

…… 

 

四、问题 19.关于应收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2,912.88万元、11,441.24万元

和 9,486.00 万元，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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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2）发行人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并结合逾期情况、期

后回款情况、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等，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 

 

问题（2）发行人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并结合逾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可

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等，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一、发行人应收账款逾期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0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信用期内应收账款 7,000.99 74.24% 7,828.39 82.53% 

2、逾期应收账款 2,429.09 25.76% 1,657.62 17.47% 

其中：逾期 1 年内 1,891.46 20.06% 1,341.65 80.94% 

逾期 1-2 年 306.44 3.25% 239.53 14.45% 

逾期 2 年以上 231.19 2.45% 76.44 4.61% 

合  计 9,430.08 100.00% 9,486.00 100.00%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信用期内应收账款 9,039.50 79.01% 10,837.57 83.93% 

2、逾期应收账款 2,401.74 20.99% 2,075.31 16.07% 

其中：逾期 1 年内 1,467.19 61.09% 1,914.17 92.24% 

逾期 1-2 年 740.62 30.84% 161.15 7.76% 

逾期 2 年以上 193.93 8.07% - - 

合  计 11,441.24 100.00% 12,912.8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2,075.31 万元、2,401.74 万

元、1,657.62 万元和 2,429.09 万元，主要系部分地区终端医院及配送商受财政

拨款及医保支付进度影响回款较慢，未能严格执行信用期政策，但整体坏账风险

较小。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分别为 16.07%、

20.99%、17.47%和 25.76%，主要为 1 年以内，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情况控制良好。 

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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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逾期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逾期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逾期金额 
逾期 1 年以上

金额 

期后回款

金额 

期后回款

比例 

坏账准

备金额 

2020 年 6 月 30 日 2,429.09 537.63 819.83 33.75% 952.55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657.62 315.97 617.19 37.23% 825.33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01.74 934.55 2,139.60 89.09% 1,215.71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75.31 161.15 2,006.12 96.67% 909.70 

注：期后回款统计时间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23 日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逾期应收账款金额相对较低，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

截至2020年8月23日，报告期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收比例为96.67%、89.09%、

37.23%及 33.75%，2020 年 6 月末及 2019 年末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比例较低，

主要系期后回款统计期间较短所致，整体来看，公司逾期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较好。

另外，公司对逾期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均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五、问题 20.关于销售费用及其他应付款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销售费用主要由业务推广费构成，公司推广活动

主要由公司市场部根据公司整体销售策略的需要，聘请专业推广服务商开展调

研与咨询、展览与宣传、会议会务及学术推广活动。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市场开拓及促销费用，其中 2017

年其他应付款余额较大主要系 2017 年末预提且未支付的市场开拓及促销费用较

大所致。 

…… 

请发行人说明：……（4）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比较情况……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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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正海生物 34.33% 39.58% 38.77% 41.75% 

冠昊生物 33.47% 42.38% 40.19% 39.00% 

昊海生科 60.68% 33.92% 31.77% 30.57% 

佰仁医疗 20.91% 21.96% 17.03% 17.80% 

算术平均值 37.35% 34.46% 31.94% 32.28% 

发行人 53.87% 41.25% 41.73% 41.12% 

注：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率较高，主要系虽然销售费用金额有所下滑，但收

入下降幅度更大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根据发行人及可

比公司的销售费用结构，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费用均主要由业务推广

费及职工薪酬构成，占销售费用比例为 70%以上，二者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具体如

下： 

期间 项目 
正海 

生物 

冠昊 

生物 

昊海 

生科 

佰仁 

医疗 

算术 

平均值 
发行人 

2020 年

1-6 月 

业务推广费 25.46% 23.10% 46.75% 9.69% 26.25% 50.98% 

职工薪酬 6.75% 8.17% 8.65% 9.58% 8.29% 2.07% 

合计 32.21% 31.27% 55.39% 19.27% 34.54% 53.06% 

2019 

年度 

业务推广费 29.15% 27.31% 24.73% 10.95% 23.03% 39.07% 

职工薪酬 7.54% 9.86% 4.23% 8.39% 7.50% 1.29% 

合计 36.69% 37.17% 28.96% 19.33% 30.54% 40.35% 

2018 

年度 

业务推广费 27.09% 28.59% 22.21% 4.25% 20.54% 39.84% 

职工薪酬 7.36% 7.78% 3.55% 9.83% 7.13% 1.15% 

合计 34.45% 36.37% 25.77% 14.08% 27.67% 40.99% 

2017 

年度 

业务推广费 30.08% 29.28% 20.20% 4.76% 21.08% 38.72% 

职工薪酬 7.21% 6.66% 3.08% 9.77% 6.68% 1.48% 

合计 37.29% 35.93% 23.27% 14.53% 27.76% 40.20% 

注：上表中正海生物的市场费用为其市场服务费、广告宣传费及会务推广费的总和；冠

昊生物的市场费用为其市场服务费、业务拓展费及会务推广费的总和；昊海生科的市场费用

为其市场费用、广告宣传费、会务费的总和；佰仁医疗的市场费用为其会议及推广服务费、

业务宣传费总和； 

一、业务推广费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推广费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系产品

结构、销售模式及业务推广模式差异导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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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销售模式 业务推广模式 

正海生物 

直销（不包括配送模式，销

售占比 29.07%）+经销

（70.93%） 

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区域市场调研、销售

服务和市场维护服务等；同时亦通过自身

销售团队进行市场推广 

冠昊生物 
代理分销（86.58%）+服务配

送（13.42%） 

自身推广团队与第三方推广服务商相结

合 

昊海生科 
经销（52.70%）+直销（包括

配送商，销售占比共 47.30%） 

公司内部拥有“300 多人的专业市场营

销队伍”结合外部专业团队进行市场推

广 

佰仁医疗 

买断式经销为主，少量面向

医院的直销（未披露不同销

售模式的收入占比） 

目前以自身销售团队进行推广为主，随着

“两票制”的逐步推行，需聘请专业的推

广服务商策划、组织和实施市场推广活动 

发行人 
经销（84.87%）+直销

（15.13%） 

绝大部分推广活动均委托 CSO 服务商进

行 

注：正海生物及冠昊生物的销售模式数据来源于其 2018 年年度报告，其业务推广模式

情况来源于年度报告及招股说明书；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从产品结构看，昊海生科主要产品中除与发行人相似的防粘连及止血产品外，

存在经销占比较高的人工晶体以及销售给海外生产商的视光材料（眼科产品之一）

等，该部分产品的业务推广费率相对较低，根据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数据，其中

视光材料 2019 年上半年市场费用率仅为 2.31%，人工晶状体市场费用率为 9.23%，

因此整体推广费率低于发行人； 

从销售模式看，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占比为 84.87%，其中核心经销商

及一般经销商收入占比约为 50%，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昊海生科 2019 年经销占

比（不包含配送模式）为 52.70%，与发行人较为接近，除此之外，其他公司均

主要以经销为主，相比之下，发行人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的配送收入及直销收入

占比为 50%左右，需要承担更多市场推广费用； 

从业务推广模式看，同行业可比公司除了聘请 CSO 服务商进行部分业务推

广服务外，自身亦组建业务推广团队开展推广活动，该部分推广费体现在销售人

员的薪酬中，因此其整体业务推广费率较发行人低。 

综上，发行人业务推广费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系产品结构、销售

模式及业务推广模式差异导致，具有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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